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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零零六年四月十日會議  

資料文件  

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 

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，有關他們關注在二零零五至零六

學年起實施的「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」中的「社會

需要」審查。  

背景  

2 .  在實施協調學前服務後，前「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」的

範圍已擴展至所有接受學前服務的合資格兒童，包括原本受惠

於「幼兒中心繳費資助計劃」 (計劃正逐步取消 )的兒童。「幼

稚園學費減免計劃」由二零零五 /零六學年起已改稱為「幼稚園

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」。  

入息審查機制  

3 .  「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」的減免學費資格準

則是恰當和合理的。根據該計劃的規定，低收入家庭有資格申

請 1 0 0 %、 7 5 %  和 5 0 %  的學費減免。「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

費減免計劃」三個級別的資助額和通用的入息審查機制，可確

保兒童不會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去接受教育和被照顧的機會。

此外，「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」的入息審查機制，

是一個通用機制，適用於所有其他須經入息審查的學生資助計

劃，範圍包括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和大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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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為確保「幼兒中心繳費資助計劃」及「幼稚園學費減免

計劃」的受助人 (即在二零零四 /零五學年根據有關計劃獲得資

助的受助人 )可獲的資助額不會減少，當局已提供一項以「不減

少 資 助 」 為 原 則 的 過 渡 安 排 ， 為 這 兩 項 計 劃 的 受 助 人 提 供 資

助，直至他們的子女入讀小學。  

「社會需要」的審查  

5 .  現 時 沒 有 教 育 理 據 支 持 三 至 六 歲 的 兒 童 接 受 全 日 制 教

育，全日制幼稚園和幼兒中心是因應有「社會需要」的家庭或

家長的選擇而增添的照顧服務，為此，協調學前服務工作小組

於二零零二年四月編印的諮詢文件第 5 . 1 3 段內建議：「從教育

觀點而言，對於三至六歲的兒童，半日制的幼稚園課程已是足

夠。因此，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的資助應以半日制的學費為基

礎。全日制課程是為了配合家長的「社會需要」或個人選擇。

因 此 ， 申 請 全 日 制 資 助 額 的 家 長 ， 須 通 過 「 社 會 需 要 」 的 審

查」。上述的建議曾在公眾和學前服務界的諮詢會議上提出，

以及在二零零三年二月十三日和二零零五年三月十四日的立法

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內討論。這項建議與其他有關的建議，

一併在二零零五年六月廿四日獲得立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。  

6 .  社會福利署自八十年代初便使用「社會需要」的審查，

評估「幼兒中心繳費資助計劃」申請人的申請資格。在實施協

調學前服務後，「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」亦採用相

同的「社會需要」審查機制，評估所有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的合

資格兒童，審查準則並沒有較以前的寬或緊。申請學費減免的

家庭必須通過這項審查，才合資格申請全日制學費的減免額，

否則，就讀全日制幼稚園的申請人只可申請半日制學費的減免

額；而接受全日制幼兒中心服務的兒童則不符合申請資格。此

等安排可確保真正有需要的家庭，才符合資格為其接受全日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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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務 的 子 女 取 得 資 助 。 附 錄 載 有 「 社 會 需 要 」 審 查 準 則 的 詳

情。  

7 .  當「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」引入了「社會需

要 」 的 審 查 後 ， 有 些 家 長 和 學 前 機 構 的 營 辦 人 提 出 如 下 的 關

注：  

( a )  有些家長自認缺乏在家中照顧和教導子女的所需技巧，

他們認為讓其子女入讀全日制班級，對他們更有益處。

這些家長認為「社會需要」的審查，對於需要全日制學

前服務的低收入家庭是一項額外增加的評核。他們要求

取消「社會需要」的審查。  

( b )  雖然「社會需要」的審查在「幼兒中心繳費資助計劃」

中使用多年，但由二零零五 /零六學年起才開始在「幼

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」實施。因此有些申請人

並不熟悉「社會需要」的審查，他們未能在首次遞交申

請表時便提供所需的證明。例如，有些申請人誤以為只

要一名家長工作，便能通過「社會需要」的審查。結果

有部分申請人不能通過「社會需要」的審查。  

( c )  有些學前機構的營辦者認為學生資助辦事處在處理「社

會需要」審查時，比社會福利署就「幼兒中心繳費資助

計劃」評估申請人的社會需要，較為嚴格。事實上，學

生資助辦事處所採用的「社會需要」審查準則，與社會

福利署所採用的準則相同。  

8 .  就申請人和學前服務業界所提出的關注意見，學前服務

聯合辦事處、社會福利署和學生資助辦事處，曾與學前服務業

界的代表開會討論有關的問題。跟進會議的建議，學前服務聯

合辦事處和學生資助辦事處曾於二零零六年二月廿二日舉辦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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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會，向所有幼稚園和幼兒中心解釋「幼稚園和幼兒中心學費

減免計劃」的詳情。就學前服務業界的要求，學生資助辦事處

將會檢討有關的申請指引，以清楚闡釋有關「社會需要」審查

準則所需遞交的證明文件。  

未來路向  

9 .  鑑於學前服務業界的關注，我們計劃進一步改善「幼稚

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」的申請程序：  

( a )  根據「社會需要」第七類審查準則，若申請人獲得註冊

社工的推薦，他們將被視為通過「社會需要」的審查。

有 些 申 請 人 不 懂 表 達 其 社 會 需 要 ， 又 或 其 個 案 情 況 特

別，他們可能需要社工的推薦。為了使申請人更容易在

這方面獲得註冊社工的協助，現已安排社會福利署轄下

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，為有需要的申請人評核其社會需

要。  

( b )  學生資助辦事處會參考在二零零五 /零六年學年取得的

經驗，改善處理申請的工作程序，把申請全日制學費減

免所必須通過「社會需要」審查的要點和所需的證明文

件，清楚地列出。  

( c )  如 有 需 要 ， 教 統 局 會 因 應 社 會 環 境 的 轉 變 檢 視 現 行 的

「社會需要」審查準則。  

 
 
教育統籌局  
二零零六年四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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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 

 


